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五四”表彰评选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团的十九大精神和

全国两会精神，发挥团学组织协同育人的工作职能，强化团

员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繁荣校园文化等

方面的职能，总结成绩、表彰先进，我院团委根据《高等教

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

行为准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五四”表彰评选办法》

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结合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全体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第三条 奖项评选工作需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奖励项目 

第四条 评选类别包括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两类 

其中校级荣誉称号包括: 

先进集体：“红旗团支部”； 

先进个人：“优秀共青团干部（教师、学生）”“最美

团支书”、“十佳志愿者”、“优秀志愿者”“优秀共青团



员”、“优秀学生干部”。 

院级荣誉称号包括： 

先进集体：“文明寝室”、“红旗团支部”； 

先进个人：“优秀志愿者”、“优秀共青团干部”、

“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部”、“学术之星”、

“文艺之星”、“体育之星”、“宣传之星”、“服务之

星”。 

第五条 评选数量及名额分配 

当年校级表彰数量由校团委给定，院级表彰数量由院级

各负责部门确定，其中“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

员”院级名额为剔除已获得校级各奖项申报人数的 30%，获

奖结果将院级表彰结果将综合已召开的民主评议会结果顺延

产生。院“优秀共青团干部”针对大三及以上高年级同学申

报，每年 1名。 

名额分配原则上以表彰先进为主，同时兼顾基层团支部

与学生组织；兼顾学生组织内各组织、部门；兼顾学院研究

生、本科生各年级。校院级各项荣誉称号根据各年级申报人

数比例进行分配，其中院级各学生组织所获得的“优秀共青

团员”及“优秀学生干部”推荐名额由院团委组织部制定、



院主席团例会讨论、通过后产生。 

第六条 校级表彰由校团委统一颁布，学院对获得上述院级 

奖励的个人与集体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章或证书。 

第三章奖励评选 

第七条 评选方法 

评选方法为团学代表与支部代表开展民主评议，兼顾候

选人平时表现确定。哲学院民主评议小组由院各学生部门代

表及各支部推选代表组成，其中学生部门代表应包括一名部

长及部员；各支部代表应包括支部团支书及各支部民主推选

的一名团员，最终由民主评议小组进行商讨评比。小组根据

各奖项评分细则以及候选人（支部）成绩排名等状况进行打

分，其中，不同奖项申报材料雷同扣 10分。除去一个最低分

和最高分后的平均分即为最终得分，并按此排序。校级奖项

推选上，按照校团委本年度给定名额，依照得分先后次序报

送，剩余候选人按照得分排名，按申报奖项对应录取名额顺

位录取。 

各奖项具体评分标准见对应申报报名表。 

第四章组织领导与评选程序 

第八条 对应集体或个人奖项由对应部门或团学组织主要负



责，同各个评议成员充分参与考评，完成评选推荐。 

第九条 评选单位 

“红旗团支部”、“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

的评选由院团委组织部组织民主评议小组开展，分团委（副）

书记、团委组织部干部为主要负责人；“优秀共青团干部”、

“优秀共青团干部（教师、学生）由院团委组织部组织进行

遴选；“最美团支书”由院团委进行初审及材料报送，校团

委组织评选。“十佳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的评选由院

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优秀宣传工作者”的评选由院新闻

中心组织开展；“学术之星”的评选由院学生会学术部组织

开展；“文艺之星”的评选由院团委艺术与美育中心组织开

展；“体育之星”的评选由院学生会体育部组织开展；“文

明寝室”、“服务之星”的评选由院学生会权益服务部组织

开展。班级评议小组由团支部书记担任组长；团学组织（部

门）评议小组由组织（部门）负责人担任组长。评议组组长

按照相关评选办法组织评选与推荐工作。 

第十条 评选程序 

（一）个人申请 

校院两级“五四表彰”申请者须为团员身份，且自行按



要求填写申请材料（奖项不同申报材料应有不同侧重），并

于指定日期前向所在基层团支部或学生组织提交申请。每位

申请者可申报多项奖项，但不能兼得同一评选单位负责的一

项奖项（例：单人可同时申报团委组织部负责的“优秀学生

干部”与“优秀共青团员”，若民主评议时出现一人同时入

选两个奖项时，则由评审单位根据申报材料择优录取一项奖

项；但可以同时兼得由志愿者协会负责的“优秀志愿者”等

奖项）；若出现候选人不符合申请条件情况，其后符合条件

的申请者依次补位。 

（二）组织推荐 

各团支部、学生组织根据名额分配自行开展内部推荐工

作，并于指定日期前报送院团委。各团支部、学生组织推荐

工作要全程公开，接受支部团员或组织内全体干部、干事的

监督。组织推荐工作结束后，由院团委组织部汇总申报表并

组织评选。 

（三）表彰名单确定 

校级表彰拟推荐名单由团委组织部经各方面条件综合考

察后确定，经院党委通过、公示后向校团委推荐；院级五四

表彰，参照校级评选办法执行。 



（四）评选公示 

1、各团支部及学生组织应将拟报送至院团委的推选结果在 

团支部或学生组织内部进行不少于一天的公示。 

2、负责单项奖评选的相关部门应将拟表彰名单汇总后报送 

至院团委组织部，院团委组织部应将所有奖项的表彰名单于

院网、团干群、团学志工作群中进行不少于一天的公示。 

3、各团支部应当将公示结果转发至支部群，保证每一名团

员知悉。 

第五章附则 

第十一条 评比工作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凡 发

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取消集

体和个人评选资格。 

第十二条 院团委收集与审核各团支部及学生组织上交的申

报材料。 

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院两级“五四”综合表彰。 

第十四条 凡是违反《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相关

规定者，一律取消评选资格。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3月 20日起施行，最终解释权

归哲学院团委所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青团哲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025年 3月 20日



 


